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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1/2021_2022__E8_87_AA_

E8_80_83_E7_94_9F_E5_c67_531682.htm 考生结束了所有本科

自考课程，并完成了论文和答辩，就进入了最后的申请学士

学位的程序，申请学位的条件和具体手续大致如下： 一、申

请学士学位条件 考生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计划的全部课程(

含笔试 口试 实习 实验)，毕业论文经答辩成绩优良且一次通

过，思想品德经鉴定各个符合要求者，按照国务院学位办lt.

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位的暂行规定gt.及有关

规定，由有学位授予权的主考院校授予相应学科学位。如论

文答辩没有通过，必须补作，补作合格者可以获得本科毕业

证书，但不授予学位。此外，各主考院校可能会有自己的规

定，考生应予以注意。领取学位证书时间一般在领取本科毕

业证书后顺延半年。学位证书签署时间是各高校学位委员会

批准的时间。 二、学位资格限制 凡符合条件的高等教育自学

考试的本科毕业生均有一次申报资格，第一次未通过者以后

不再补办。 三、申报学位程序 1 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

业生符合学士学位审批条件，于发毕业证的同时（一般3月初

）向当地教育考试院或自学考试办公室提出申请，填写学士

学位表一式2 份，交近期2寸免冠照片一张。 2 、市考试院或

自考办对申请人档案材料（包括本科毕业生鉴定表、毕业论

文原件及论文成绩单）和毕业生填写的学士学位评定表进行

审定，无误后，于3 月底报省考试院。 3 、省考试院整理汇总

各市地申报的学士学位材料，进行初审，初审合格者将考生

档案材料与学土学位名册于每年4 月推荐给有授予权的主考



学校。 4 、6月底主考学校学士学位主管部门和学术委员会按

要求对申请学位者逐个评审，评审合格，授予学士学位，未

通过者不再补授。 四、不授予对象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

业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能授予学士学位： （1）有违反

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，或受学校及工作单位纪律、行政处分

者； （2）考试期间，有违纪、舞弊行为受到处理者； （3）

未取得申请学士学位外国语统考合格证书者； 五、学位外国

语考试 考生在学期间每人最多可参加三次外国语考试（包括

毕业后一次）。毕业后可参加一次学位外语考试（上半年毕

业者须参加当年学位外语考试，下半年毕业者可参加次年考

试）。 六、授予学位程序 1 、参加学位外国语考试的考生在

各主考学校报名。 2 、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拟申请学位者

，须持本科毕业证书和外国语考试合格证，到主考学校学位

办申请并填写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申请表，经工作单位或有

关学校审核，省自考办审核成绩后，交主考学校成教院（自

考中心），报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核。 3 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
本科毕业生申请学位者应向主考学校学位主管部门交纳考务

、评审等费用，具体标准按有关文件精神执行。同时向主考

学校缴纳一科次的报名费。 4 、主考学校学位办将评审结果

等相关材料报送省学位办备案，同时送省自考办一份备查。 

七、补授情况 往届未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

毕业生，一律不再补授。（说明：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，每

个地区的申请时间、条件可能会有所不同，请以当地主管部

门的规定为准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